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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資格考核申請檢核表》 

109年 10月 22日 1090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0年 04月 14日 10906次系務會議通過 

博士生姓名：        學號：        

指導教授：        

一、 申請日期：        （應於每學期期末考開始日前提出申請） 

二、 研究所歷年成績單1
 

 在學平均成績：          分，GPA平均應達3.4分以上，（ 檢附歷年成績單） 

 英文： 修畢4學分    多益550 以上   其他等同檢定    取得英語系國家大學以

上學位文憑（ 檢附相關證明） 

三、 國際性學術論文發表一篇1, 2（ 檢附抽印論文一式一份） 

 學術論文名稱（依參考文獻格式）：            

                        

 學術論文種類： 

 國際研討會論文：              （名稱、日期） 

      該國際研討會已經博士資格考核委員會審查認可 （ 檢附會議記錄） 

      學生已親自出席發表（ 檢附發表證明、照片） 

 學術期刊論文：             （名稱） 

    期刊類型： SCI   SSCI   AHCI   EI   TSSCI   其他_____________ 

    期刊等級3： Q1   Q2   Q3   Q4   無（ 印出 JCR或 SJR資料） 

 學術論文作者順位： 

 博士生之論文作者順位（扣除指導教授後）為第一作者 

 有博士生、指導教授以外之其他作者（ 檢附其他作者實質貢獻之說明）4
 

四、 以上資料經本人確認無誤，如有不實、願依本系相關規定處理。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資料由建築系系辦公室填寫 

五、 博士資格考核申請審查通過日期：     （ 檢附會議記錄） 

六、 博士資格考試 

 考試日期：      

 考試科目名稱：     （ 檢附考題） 

 考試成績：     （ 檢附答題結果與成績） 

 考試結果：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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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博士生於修業期間應透過修課、指導教授指導等方式，學習養成、並展現其獨立完成研究工

作、熟知某一建築專業次領域之文獻、撰寫研究成果學術論文、公開發表（投稿學術期刊、

或出席國際研討會）、撰寫完整博士論文等之獨立研究作業能力。 

2. 博士生申請學位考試的門檻為發表至少一篇與建築專業相關之 SCI、SSCI、AHCI等級國際

學術期刊論文。 

3. 博士生於博士資格考核階段所發表國際性學術期刊論文若達 Q1等級，該論文可用以申請博

士學位考試。 

4. 博士生發表的學術論文之作者若有博士生本人、指導教授以外之其他作者，應向博士資格考

核委員會說明釐清其他作者之實質貢獻、並經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採計為申請博士資格

考核、或博士學位考試之用。 

5. 如有其他未盡事宜，應經博士資格考核委員會討論決議。 

 


